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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会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就动议通过临时拨款决议案致辞全文 
（只有中文）  

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０日（星期三） 

 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（三月十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动议

通过临时拨款决议案的致辞全文： 
 
主席︰ 
 
  我动议通过印载于议程内的议案。 
 
  这项动议旨在申请临时拨款，以便政府在二○一○年四月一日新财政年度开

始至《２０１０年拨款条例》实施的一段期间，继续获得所需资源提供各项服务。

这是一个沿用已久的必要程序，具体安排亦与去年一样。 
 
  因应议员对以往决议案的意见，自去年度起，决议案的安排已作出一些修改。

首先，我们安排这项动议在公布预算案最少两个星期后提出，让议员有更多时间

审议；第二，就分目６８９和分目７８９额外承担而言，我们只是按需要申请临

时拨款。上述的安排获议员支持。 
 
  我们按照决议案第四段的规定，根据二○一○至一一年度开支预算所列的备

付款额，决定每一分目所申请的临时拨款额。综合各分目的需要，我在致辞文本

的注释中提供了每一总目之下的初订临时拨款额。在《２０１０年拨款条例》实

施之前，政府可动用的临时拨款额合计为５８９亿５，７４８万９千元。 
 
  在不超越上述临时拨款总额的情况下，财政司司长可根据这项决议案，将任

何开支分目下的临时拨款额更改，但更改后的款额，不得超过在二○一○至一一

年度开支预算中，为有关分目所预留的款额。为了增加透明度，一如去年的做法，

我们承诺倘若财政司司长因应需要行使这项权力，政府当局会向立法会财务委员

会提交报告。 
 
  在《２０１０年拨款条例》获得通过并实施后，临时拨款将会被纳入其下。 
 
  主席，我谨此提出议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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